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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嶺東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（以下簡稱「本系」）為鼓勵同學踴躍參與

本系舉辦之實習相關活動及建教合作廠商之職場體驗，並培養同學敬業樂

群、熱誠服務之人生觀，特訂定「觀光與休閒管理系校內實習要點」，以下

簡稱「本要點」。 

二、依據本校組織章程設立觀光與休閒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（以下簡稱「本

委員會」），為本系實習輔導之最高決策單位。 

三、審核學生校內實習時數：本系大一與大二學生應參與校內實習，每學期以

40 小時為度，合計完成 160 小時；參與校內實習時，須將校內實習時數紀

錄表經由老師認定簽章後方可計算，並於期末考前一週由就業輔導長統一繳

回本系存查；未滿上述規定時數者，得利用寒暑假補實習。已列入校內服務

學習、勞作教育時數或工讀者，不得重複申請計算。 

四、符合校內實習項目如下：參與校內活動服務、接待參訪來賓、校內外慶典、

本系專業社團服務、本系核可之實習廠商服務（至多不可抵免超過 30 小

時）、系辦行政服務與擔任本系教師研究教學助理等，經輔導老師認可，均

可視為校內實習。 

五、學生參與校內實習或辦理活動時應注意安全，並以現有校內課程優先，不得

藉此影響正常課業學習。 

六、凡實際參加校內實習達 1 小時以上者，均得登錄於校內實習時數紀錄表，並

由本系承辦人員或主管簽章始視為有效。 

七、校內實習時數紀錄表如有遺失，得向校內實習活動單位申請補發，並視實習

項目內容由活動負責老師或本系承辦人補認時數。 

八、校內實習時數紀錄表之登錄統計：由就業輔導長於每學期期末考前一週收齊

後交由本系承辦人簽章同意後收回存查。 



九、因疫情影響校內實習學生彈性機制實施：系上教師應隨時關懷校內實習學生

及校內實習場域之狀況，相關事件應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及有關機關

規定評估是否停止校內實習。校內實習中(終)止之後續悉依本要點，酌情調整實

習時數，提供學生替代方案，並依本要點等相關規定從寛認定。 

十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決議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